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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想以較台灣先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韓國為

主要的研究比較個案國家，瞭解韓國電信主管機關的政策制定過程、探討行動通

信市場現況與行動通信業者的回應與市場策略，再輔以參考其他已實施國家經驗

中的成功與失敗的因素，與台灣的相關政策、業者策略和消費者用戶的態度等，

做綜合性的對照和分析比較，提供台灣在未來實施過程中的建議。 

 

    主要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並且針對「政府相關部門的政

策制定」、「消費者用戶的需求」和「行動通信業者之因應策略」，以及「政策實

施後所造成的影響」四大問題面向進行探討和分析。本論文共分成緒論、文獻探

討、已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國家之經驗、韓國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

台灣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綜合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以及結論與建議之七

個章節來探討。 

 

第一節 結論 

 

壹、 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所關注議題 

 
    國內外目前針對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相關文獻，較為關注和探討的五

大議題，分別為用戶之轉換成本、電話號碼之稀少性、行動電話號碼之所有權、

用戶移轉率與顧客忠誠度、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所需成本。具有爭議

性議題的面向，涵跨政府主管機關、行動通信業者和消費之間。而且，每一個

議題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一環扣著一環影響著彼此。例如：用戶之轉換

成本高低，左右著用戶移轉率一定程度的高低變化。在電話號碼稀少性的前提

之下，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可有助號碼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控管，並且讓

消費者用戶能夠保有原有行動電話號碼的使用權。 

 

貳、 已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國家之經驗 

 
    於 1999年 1月開始實施的英國，因為行動電話用戶的認知度過低、行動電

話用戶對於電話號碼的變更沒有太大的排斥感，以及作業手續過於複雜和門市或

服務據點的說明不夠，導致失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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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屬歐洲地區的法國則於 2003年 6月開始施行，但是也是因為行動電信業

者消極冷淡的回應、消費者用戶認知度低和宣傳不足，與作業時間過長等原因而

失敗。 

 

    晚法國1個月實施的芬蘭則是由於費率定額制的推出，和禁止綁售的規定，

加上激烈的價格競爭戰而實施成功。 

 

    而延遲至2003年11月才實施的美國，因為申請作業時間冗長，以及實施初

期發生網路系統不合等因素，也走向失敗的結果。 

 

    反觀較早實施的亞洲地區，率先全球推出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新加坡，

則是在消費者用戶最注重的費率上，除了移轉行政手續費用之外，尚需負擔額外

的使用月費和通話附加費用的緣故，並未成功。 

 

    在 1999年 3月開始實施的香港，則是公認實施最成功和最令人警惕的市場

經驗。而其主要原因在於競爭激烈的行動通訊市場、宣傳足夠，和申請作業時間

短與特殊法規。 

 
    綜合分析已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國家之經驗，可以大致歸納得知，

若欲使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普及程度提高，以及增加消費者用戶的申請使用

意願，政府主管機關政策和業者的市場策略上必須做到下列兩件事情： 

 

一、行動電話業者的大力宣傳和積極提供服務的態度與好的通信品質是確保行動 

    電話號碼可攜作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普及度高的國家，該國家之行動電話業者，對於行 

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多抱持贊成和積極的態度。並且將其視為行動電話

用戶爭奪戰中重要的利器，而極力地向消費者用戶宣傳和大作廣告周知。進而提

升民眾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認知程度。免得因為消費者用戶的認知程度

過低，導致喪失申請使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權利。為了留住既有用戶和吸

引別家業者用戶攜碼移轉，行動通信業者在維持和追求更好的通信服務品質上也

是非常重要的。 

 

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作業時間縮短為落實政策及執行公平競爭方法 

 

    作業時間的長短，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是否能成功，在已實施國家的

經驗中，可以得知將成為左右政策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能夠落實公平競

爭，應該確保：(1)攜碼移轉費用之公平性；(2)消費者用戶在號碼可攜之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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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綁約的行為；(3)攜碼移轉時間的公平性。 

    

    上述兩項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時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將成為影響一

個國家在實施行動電號碼可攜服務政策時，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參、 韓國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 

 
    韓國則是在資訊通訊部從2001年召開第一場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產官

學會議，在歷經多次與通信業者和專家的討論研究，以及多次的修改和更正，終

於在 2003年下半年由電訊委員會制定完成號碼可攜服務的指導原則。並在考量

到消費者用戶的權益和行動通信市場上一大兩小不平衡的競爭情況之下，採用三

階段不對稱的實施時程。 

 

    在行動電話使用普及率頗高約有80%的韓國，行動電話用戶對於行動電話號

碼可攜服務的態度，在本研究中所引用的調查中，約有3成多的受訪者表示將會

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之後，申請使用從原有的電信業者更換到別家的業

者。但是，在正式實施之後約一年的時間，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申請的人數

佔總行動電話用戶的人口總數也只有達到1成多。可見，消費者用戶對於行動電

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新鮮感與使用意願有減少和下滑的趨勢。 

 

    行動通信市場上的各家業者，除了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時程不同之

外，市場佔有率和使用頻率的差異，也對三家業者的因應態度和所採取的市場策

略產生影響。對於提高現有用戶的使用忠誠度和吸引新用戶上門的費率組合的優

惠上，皆有推出迎合市場潮流的定額制，和免費手機等的策略方案。也因此造成

行動通信市場激烈的費率價格戰。 

 

肆、 台灣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 

 
    台灣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先前交通部電信總局從 2002年開始推動電

信法的增修，委託學術單位進行動電話號碼可攜的相關研究，2003年制定完成

「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使得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有一套正式的

規則和辦法可依循。2006年3月1日之後，相關業務則移轉至新成立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在行動電話使用普及率將近 100%的台灣，行動電話用戶對於行動電話號碼

可攜服務的態度，在本研究中所引用的統計調查中，皆有約2成多的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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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申請使用而從原有的電信業者更換到別家的業者。但是，其中仍在觀望和考

慮的人佔了半數以上。並且，在正式實施之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申請率

也只有達到0.2%~0.3%。可見，消費者用戶對於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仍多處於

評估觀望的態度。對現有業者之挑戰則是繼續保有良好之通信品質，以及服務態

度和內容的加強，才能在政策實施之後於市場上保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行動通信市場上的各家業者，則是政策實施前既有業者持較消極的態度、新

進業者為樂觀其成的積極態度，呈現一邊沉著應對和一邊熱鬧迎戰的不同競爭心

態。雖然，既有業者對外或表面上皆表示，不太擔心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

施會帶來太大的衝擊。但是，事實上都在服務實施之後，對於提高現有用戶的使

用忠誠度和費率的優惠上，皆有推出應對的策略方案，並且先後加入費率價格戰

的競爭行列。 

 

伍、 台灣與韓國綜合比較分析 

     
    綜合韓國和台灣在實施行動電話號碼的時程上，雖然各為分階段不對稱實
施和同步實施的方式，但是其對行動通信市場所造成的影響和政策效果差異並不

大。即使韓國行動通信市場主導者SK Telecom的市佔率一開始出現下滑的趨勢，

但是在KT Freetel和LG Telecom也陸續加入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行列之後，

三家行動通信業者間的市佔率雖然也互有增減，但是不再是只有業者SK Telecom

單一出現減少的情形。 

 

    因此，雖然分階段不對稱的實施方式在政策實施初期所造成的影響較同步實

施來的明顯，但等到分階段也全面實施之後，其產生的效果也幾乎相同，沒有太

大的差異存在。也就是說，分階段實施的後續影響力並不能持久。 

 

    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前，如前述韓國和台灣兩國在官方或是民間的市場

調查結果中，受訪者各有3成和2成左右表示將會申請使用號碼可攜服務。而在

對照實施一年和半年之後的情形，都尚有一段的差距存在。雖然每個月的申請率

共同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存在，但是消費者用戶申請使用率將仍有持續累積成長的

空間。 

 

    面對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既有行動通信業者與新進業者的因應態

度和策略在實施前後皆有所變化。一般而言，實施前既有業者處於觀望而略顯消

極的態度；相反地新進業者則是將其視為增加新客戶的良好機會，態度較為積

極。而在實施之後，無論是既有或是新進業者，皆隨著各國行動通信市場的發展

與消費者用戶的反應，再做仿效其他家業者的作法或是策略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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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彙整本研究所進行比較分析的結果與研究發現，欲對台灣的電信事業主

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和行動通信業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  縮短申請攜碼移轉作業的時程 

 

    雖然目前法定的作業天數為4個工作日，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短則7天，長

則1個月。因此，原先要提供消費者用戶方便轉移業者服務的美意，卻因為在業

者之間確認用戶紙本資料的正確性和往返回覆的流程上，花費過長的時間，影響

到消費者用戶的申請意願。因此，若是要達到真正便民的目的，參考實施成功國

家的經驗，縮短作業天數和複雜度是必須的。將現在需經雙方業者確認用戶紙本

資料皆正確之後才能開通服務的方式，改為先用線上即時申請辦理移轉，事後在

補送用戶紙本資料的方式，將能夠有效改善縮短作業的時間和天數。 

 

    而在縮短攜碼移轉的作業時程上，國內之電信事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也注意到此問題，為了健全公平競爭機制，現階段也正和業者之間協調進行

改善的工作(陳英悌，2006年7月20日)。 

 

二、  加強維護消費者用戶的權益措施 

 

    在台灣的行動通信市場上，主要是以三大既有業者輔以兩家新進3G業者的

競爭局面。台灣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實施之後，消費者用戶最關心的話題便

是如何辨別受話方或發話方為網內或網外的用戶。因為這將直接關係到消費者用

戶所需承擔之網內或網外的費率差異。 

 

    針對此問題，各家業者也先後推出不分網內網外，只分區域或群組等新類型

的費率包裝方案來吸引消費者用戶上門。而主管機關也注意到此問題的重要性，

和行動通信業者協調之後推出簡碼57016查詢的語音付費加值服務，來消弭消費

者用戶對於網內網外的辨識擔憂(陳英悌，2006年 7月 20日)。但是，由於簡碼

57106查詢服務的語音說明提示過久，而且在消費者用戶一撥通即開始收費，有

損消費者用戶的權益，這點仍有待改善及簡化。另外，以來電答鈴告知受話方為

網內網外用戶的服務，也建議主管機關和業者協調評估後盡快實施。 

 

三、  健全新舊業者之公平競爭機制 

 

    台灣行動通信市場上有同時經營2G和3G服務的三家既有業者，以及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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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業者兩家。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的適用範圍，除了2G和2G間、3G和3G間

之外，還有2G和3G之間的攜碼移轉。但是，為了確保公平競爭機制，主管機

關也附帶條件要求既有業者對於別家業者用戶和自家用戶從2G轉換到3G時，

如要辦理號碼可攜服務，不可有差別待遇，並且應將攜碼移轉之用戶資料統一納

入號碼可攜服務集中式資料庫管理(陳英悌，2006年7月20日)。 

 

    由於，現階段既有業者為了留住既有用戶和提供 2G用戶升級到 3G用戶的

便利性，在攜碼移轉的過程中遠較於移轉到別家業者所需的作業時程短，可在申

請移轉當天作業完成。另外，為了增加自家用戶升級和移轉的意願，原本攜碼移

轉的手續費用也不收取。因此，在對待既有用戶和從別家業者申請攜碼移轉之用

戶，有明顯的差別待遇。而對於沒有 2G用戶基礎，僅有 3G服務的新進業者而

言，在競爭機制上則有失公平。所以，主管機關應督促既有業者確實遵守公平競

爭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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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壹、 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在比較韓國和台灣兩國之間在行動電話號碼可攜

服務實施上，針對「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制定」、「消費者用戶的需求」和「行動

通信業者之因應策略」，以及「政策實施後所造成的影響」之四大問題面向進行

探討和分析。主要是採用文獻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 

  

    在韓國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相關資料來源等的蒐集上，由於研究者本身

不懂韓語，所以僅能藉助於英文、中文和日文等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彙整分析。因

此，在文獻資料的豐富性和多元性上可能不太足夠。此外，未能前往韓國當地的

行動通信市場做實地考察，所以較缺乏較直接和第一手的資料來源，是本研究之

美中不足之處。  

 

    而在行動通信業者之因應策略的分析上，由於話題較為敏感和有商業機密的

考量緣故，研究者在經過多番努力，透過師長和業界學長的幫助之下，才得到業

者先後同意接受訪談。不過可惜的一點是，由於亞太行動寬頻電信不接受外界的

訪談，使得在對該業者的策略分析深度和瞭解深感不足。此外，訪談大綱中一些

屬於業者機密的問題，例如：每名用戶平均營收貢獻度(ARPU)和用戶移轉率在

政策實施前後的變化等，就無法獲知。因此，僅能再配合各家業者於公司官網上、

直營門市或是報紙雜誌的報導中，整理歸納出其策略的擬定原則與方向。而韓國

的部份，則更是難上加難，無法直接進行業者訪談。 

 

    此外，由於本研究進行期間，台灣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時間尚未滿

一年，究竟消費者用戶申請使用的比例還會有多大的成長空間？行動通信業者為

了迎合市場局勢所形成的費率價格戰是否會越演越烈？行動通信市場整體所受

到的影響程度為何？都只能以發展至今的情況和其他國家的實施經驗為參考依

據來推估。所以，如果能有更長一點的時間來持續觀察分析的話，將會更能發現

和了解此政策實施之後所造成之影響程度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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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後續研究建議 

 

一、進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用戶的研究 

     

    建議後續研究如果在時間上、人力上或是財力上允許的話，建議研究者可針

對消費者用戶進行量化的問卷調查或是質化的深度訪談。試著瞭解申請使用行動

電號碼可攜服務到不同家業者的用戶，在實際使用構各家業者所推出的費率方案

和服務內容，實際體驗號碼可攜之申請流程，整理歸納出申請時可能會碰到的困

難，以及各家業者間費率和服務的差異所在。 

 

 

二、進行平均每位用戶貢獻度(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的長期觀察研究 

 

    隨著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實施，各家行動通信業者為了留住既有之用戶

和吸引別家業者的用戶上門，彼此之間越演越激烈的費率價格戰，雖然對於消費

者用戶而言是有利的。但是，業者若是長期處在優惠費率等促銷費率價格的競爭

情形之下，將有可能對業者本身的正常營運和財務狀況產生負面的不良影響。而

藉由各家行動通信業者所公佈之財務報告等資料，將可以瞭解平均每位用戶貢獻

度(ARPU)的變化，和激烈費率價格戰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何在。 


